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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s maritime transpor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which poses a marine risk rise year by year and brings pressure increasing to the 
maritime safety supervision, and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lso shows a trend of 
rising year by year. With the aid of information means and perfect design, the maritime adminis-
trative punishment behavior standardization level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punishment 
implementation stage which is not easy to cause attention has become a focus area of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potent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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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上运输和经济活动以及沿海港口码头建设的快速发展，海上活动日益频繁，由此也

带来了海上险情和事故数量的逐年上升，给海事安全监管所带来的压力不断加大，海事行政处罚也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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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的趋势1。随着2018年交通运输部海事法制信息系统的正式上线运行，借助信息化手段和标准流

程设计，海事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结合笔者调阅海事行政处罚案卷情况来看，发

现以往不易引起重视的处罚执行阶段却成为引发潜在海事执法风险的集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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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行政法并没有明确界定行政处罚执行过程的节点，本文所指的海事行政处罚执行过程是指在海

事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并送达相对人后，后续相关的处罚落实、违法纠正、扣分等程序和阶段。由于现有

立法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和空白，导致海事行政处罚在执行过程流转不畅，部分海事行政处罚结案困难，

不利于操作和便民，也有可能使行政处罚纠错防错的立法目的落空，甚至引发一定的执法风险，需要通

过多种手段和方式予以综合解决。 

2. 执行方面的问题表现及原因分析 

2.1. 能否收缴罚款是处罚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 

对处予罚款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我国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行政处罚的结案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中也采取了模糊的处理。一方面把行政处罚的办理完毕放在第二

节“一般程序”第 92 条中体现并规定了时限要求，同时将执行程序单独分节，与听证、监督等特别程序

并列，执行程序看似是与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相对独立的，另一方面第五节“执行程序”第 109 条又提

出只有案件执行完毕后才能结案，但行政处罚案件何为办理完毕，何为结案，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实践

中执法人员多把行政处罚的时限要求理解为对结案的要求，在交通部海事局最新版《海事执法业务流程》

(2018)的表格设计中，也只有结案时间，没有办理完毕时间的体现，历次交通部海事局组织的执法督察和

最新海事法制信息系统中也体现了此种意见。但将结案时间理解为办理完毕时间存在重大的执法风险，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由于执法部门在立案中时可能会考虑到难以在本级机构最长不超过 3 个月规定

时限内收缴罚款或无法控制船舶导致的当事人消失等情况，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形(如聘用单位聘用未取

得合格证书的人员上船工作，最多可以处罚 15 万元，而存在这种情况的船东大多为管理不正规的小公司

或个人，经济能力有限，收缴罚款存在难度)，通过不立案或在现场执法中故意“回避”违法事实，以规

避违反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的硬性要求，但却导致了行政不作为[1]。二是执法人员根据处罚对象当事

人可接受的处罚额度范围选择适用的处罚条款，这种作法虽然貌似履行了海事监管职责，但存在避重就

轻，漏罚错罚的执法风险以及存在“交易空间”的廉政风险。 

2.2. 处罚后的违法行为纠正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5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 5 条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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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山东海事局近三年行政处罚数据统计，2015~2017 年，行政处罚数量分别为 1026 件，1135 件和 1601 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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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行政处罚同时，还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但从操作层面，法律法规并没有明

确海事执法应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来体现和保障违法行为的纠正，实践中基本没有在送达当事人文书中

体现相关纠正内容的。由于责令纠正没有作为硬性要求进行细化落实，海事执法部门也习惯于将行政处

罚等同于违法行为的纠正，久而久之易导致海事机构管理过于依赖行政处罚而形成管理手段单一，赋予

行政处罚过多的管理功能的“怪圈”，而与行政处罚设立的初衷——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杜绝类似

违法行为再发的立法目的渐行渐远。 

2.3. 罚款收缴无法满足财审和便民要求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 3 条规定“做出罚款决定的行政

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目前据了解，山东海事局只有部分单位实现了完全的罚缴分离，其

他单位由于地方财政部门无法开通专门账户的限制，不能实现罚款直交国库。尽管如此，但海事执法机

构也并非没有选择，实践中，有的海事机构选择在银行开设一般单位账户，虽然不能满足罚缴款及时上

缴国库的目的，却能部分满足账目可查，防止资金截流、挪用的财务风险。但也有的海事机构仍然采取

直接收取罚款的作法，这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要求。从当事人的角度，交纳罚款是非常不便利

的事情，处罚中对船舶船员的处罚比例较高，而船舶靠泊的港口码头附近一般没有银行营业网点，

交罚款不但需要走较长的路途，还要将银行凭据送回做出处罚的海事机构留作凭证，给当事人带来

不便。 

3. 相关建议 

3.1. 完善立法，明确办理结束时限节点 

考虑到当事人缴费时间不属于海事部门可控范围，且处罚决定做出后也可能因为出现一定变化而导

致罚款无法缴纳，如船舶逃逸、公司破产等需要另外特殊处理的情形，将处罚结案的时限定在罚款交纳

完毕显然是不合适的。建议在通过立法明确通过一般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结束时限的具体节点，

可以考虑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确认送达时间，或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文书通过邮寄、公告、留置等形式送达生效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时间节点为准。

至于交费的相关信息可以在结案表及档案备考表中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备注说明，并附加相关收据证据等。

由此，也可以打消海事行政机关在立案过程中对是否能够或及时能够收缴罚款的顾虑。将行政决定与执

行相分离虽然行政法上并没有明确，但“罚缴分离”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定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 2。

这种设计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找到参考，民法院在成立初期也是审判权与执行权不分，由承办法官承包

从审理到执行全过程 3，直到 2009 年最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加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

各级法院要成立执行局，在法院内实现审判与执行的分离。目前司法学界不少学者呼吁要实现执行权的

行政化，彻底从法院业务剥离。从行政法理上，处罚决定与执行权的分离也具备条件，处罚决定权作为

行政决定的一种，从行政权的细分上属于行政司法权，是基于公正而做出的判断，并具备可诉性，而执

行权具有强制属性，是纯粹的行政权，所以处罚决定与执行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权力。至于行政程序的设

计，主要遵循资“源有效配置，运转高效，防范风险，保障合法权益”等原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应

根据情势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综上，建议将罚款交纳从海事行政处罚程序中分离，作为单独程序予以特

别规定更能符合海事管理的实际。 

 

 

2“罚缴分离”中，罚是指做出处罚决定的过程，而缴费则是执行过程的一部分，所以“罚缴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定与执

行的分离。 
3参见：侯正峰。浅谈人民法院执行权与审判权分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网站文章：hleqfy.chinacout.org/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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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信用管理，突出罚纠结合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倡导信用社会的建设，信用管理也是包括海事领域 4 在内的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信用管理的目标与海事处罚是高度契合的，行政处罚法第五条明确了处罚的最终目的是教育相关

当事人能自觉守法。而信用管理的目标也是通过对不同信用水平进行差异化的奖罚，最终通过自觉自治，

在生活、生产和商业等社会各领域达到和谐治理的状态。处罚与信用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促使当事人能够

自觉自律守法守信，所以行政处罚不能一罚了之，如果把行政处罚作为海事管理的主要手段，有可能会

导致当事人把接受处罚作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一种“对价”，而更加有恃无恐。解决途径包括两方面：

一是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罚只是其中手段之一，应弱化考核中对处罚指标的比重，

同时要充分运用行政强制，行政指导，行政命令[2]，行政检查等多种手段组合，促使违法行为的纠正，相

关纠正要求要书面通知当事人，相关行政手段和结果应在行政处罚档案中予以体现；二是充分运用信用管

理手段，将在行政处罚、违法记分、行政强制、安全检查等行政处理的结果记录到信用征集系统，并有针

对性的出台奖惩制度，对于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纳入“黑名单”，从根本上促使当事人自觉守法守信。 

3.3. 创新理念，体现人性化管理 

针对罚款缴纳，一方面还是要积极和地方及上级部门反映和争取专用账户。另一方面，虽然部分海

事机构无法申请到地方专用账户，不能实现罚款及时上交国库，但从财务风控的角度，也应开设单独的

银行账户，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罚缴分离”，以便于财务监督。另外，在缴费方式上应该积极探索，通

过采取移动支付、网上支付等措施，来实现便民，当事人可以少跑腿，甚至以异地交纳的方式完成处罚

的后续执行，这也符合当下政府便民利民服务职能的转变[3]。 

3.4. 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 

目前海事机构行政处罚尚未实现全国联网，严重制约行政处罚的后续处理和信息掌控，建议在部海

事局层面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行政处罚的全海事系统联网数据查询与案件处理。实现信息共享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让做出处罚的海事机构不必担心行政处罚的执行不到位问题，上一港做出的

处罚可以由下一港核实并协助执行；二是通过联网信息查询，可以方便了解到当事人是否有被类似情形

处罚过的经历，从而在进行处罚决定时能够在量裁时予以体现，更客观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

事行政处罚规定》第 9 条所体现的比例原则；三是海事处罚信息联网，将极大程度地打消当事人侥幸心

理，促使其自觉遵章守纪，从而根本上优化航运安全环境。 

4. 结语 

本文主要剖析了海事行政处罚在执行阶段存在的若干问题，有些问题关系到一定的执法风险，结合

在海事管理立法理念和具体操作等层面的开创性思考和探索，结合当前技术手段，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

相关建议，以期达到有力打击海事违法行为的同时，减小海事执法风险，并能够体现海事管理服务职能

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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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海事局于 2017 年 5 月发布了《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对海事信用建设的目标、原则、标准、运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

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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